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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执行不能
形成执行合力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家金认为，社会各届应
对执行工作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对“执行不能”案件要理性
分析和宽容对待。对于确已穷尽了执行手段但仍难以执行到位
的案件，也要给予付出艰辛努力的法院及执行干警肯定和掌
声。比如说，对于确因企业资金链断裂、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或
家庭遭遇意外、生活发生变故而陷入困境的被执行人，必要时调
减甚至放弃执行申请，我们要充分理解。

林家金说，“腾房难”是执行工作的一大阻碍，如何顺利腾房
考验着法院执行干警的智慧。建议可以针对“腾房难”问题构
建一套相对科学完备的执行标准，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
参照执行。同时，应尽快打造涉金融案件的长效沟通机制，加
强法院和金融监管部门在信息和资源上建立互通、互享、互用
的协作机制，从而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既能加快不良资产处
置的执行效率，提高变现节奏，又能畅通执行渠道，形成执行
威慑，确保金融安全。另外，执行工作要顺利开展，需要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法院和媒体应加强互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
作用，对“老赖”加大公开曝光力度，让“老赖”成为过街老鼠，人
人喊打。

鼎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方芳则认为，解决“执行难”要积极
发挥律师的作用。通过委托律师调查制度、悬赏举报等，最大限
度发现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律师查勘各类抵押物确认查封情
况，和债务人、承租人进行初步沟通等，推进案件执行。利用律
师的居中协调优势，在明确法律事实的前提下，做好双方的沟通
协调，最大程度实现和解。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措施不清楚，导
致对法院未能执行到位的案件有误解的，律师要做好释法析理
工作，向当事人说明法院的执行规定和措施，对于法院已经穷尽
执行措施仍不能执行到位的案件，最大程度取得当事人对执行
工作的支持和认同。

在与各部门的沟通交流上，我省法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探
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处副处长张德辉说，杭州中院
已与多部门建立了执行协作机制。与市城投集团、市旅委、市
教育局分别签署了有关协助执行工作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
分别为全市法院执行中查询被执行人或案件相关人使用自
来水和燃气情况，以及对被执行人或案件相关人停用自来水
和燃气协助执行事项；限制相关失信人员参加旅行社团队旅
游；限制相关失信人员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此外，中
院还与银行、城管委等单位和部门签订协作纪要，进一步加强执
行协作。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师蒋倩倩认为，应建
立调解过程中的财产申报制度和协议履行担保制度。实
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调解案件最终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
但并未实现“案结事了”的目标。一部分义务人将调解作
为缓兵之策，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转移财产，造成执行
难。还有的调解书内容不明确，在履行标的和方式的理
解上有歧义，也会导致执行难。她建议建立调解过程中
的财产申报制度和协议履行担保制度。如调解协议不能
当庭履行，可要求债务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时如实申报财
产，或者直接要求其提供履行担保，以此检验其是否具备

履行诚意和能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将斌介绍了将
按揭贷款引入到司法网拍破解执行难的经验。近两年
来，鹿城法院网拍数、成交金额均高居全省法院首位，特
别是2013年11月，鹿城法院率全国法院之先，将按揭贷
款引入到司法网拍之中，大大方便买受人，减少了其资金
压力，也提高了网拍成交率和成交金额。截至今年6月，
鹿城法院已累计办理网拍中的按揭贷款230笔，金额高
达4.51亿元。

积极创新方式
提高执行效率

省高院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开门纳谏
我省各界代表为攻克“执行难”和认知“执行不能”开方子出点子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陈赛男

昨天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联合浙江法制报社召开如何破解“执行难”专题座谈会，邀请了律师、学者、企业
代表以及“最美执行干警”“精品执行案例”的获奖代表参会。与会者纷纷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积极建言献策，为破解执行
难出谋划策。

形成社会共识
提升执行公信

浙江省高院执行局局长金平强认为，社会财富流转加速，财
产类型不断丰富，交易空间越来越宽，财产关系越来越复杂，被
执行人财产查找难度与日俱增，同时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实践中也确实有一些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缺乏履行能
力、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无论采取什么执行措施都不可能执行到
位，属于“执行不能”范畴，人民法院无法通过执行加以解决。但
是，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院必须要加大力度执行，穷
尽方法、穷尽措施、穷尽财产，切实解决个案的执行不力问题。
要通过提高执行队伍素质和能力，通过抓规范执行来提升执行
公信、提高办案效果，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我们诚恳欢迎媒体
和社会各界监督我们的执行工作，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加强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宣传，凝聚全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
行的广泛共识。

在希望得到社会理解的同时，我省法院积极宣战执行难。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冯宏伟说，今年5月，丽水中院
出台了“六个一律”和“六个不得”，这是我们向执行难宣战面向
全社会所作的公开承诺。“六个一律”就是针对被执行人，提出的
刚性强制执行的措施，比如对无足额保全、抵押等财产的案件一
律立即执行；对未在指定期限内履行完毕的被执行人一律纳入
最高法院失信名单等刚性执行的措施。“六个不得”，是指在六个
规定尽责的动作没有运作完毕之前，不得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方式结案。比如未对不宜处置财产采取控制措施的；未将执行
关键节点信息回告申请执行人的等。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实施一科科长俞恩
华说，随着社会形势的复杂多变，一些被执行人消极对
抗、规避执行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化、多样化、复杂化，
法院执行工作难上加难。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
术，规范执行程序，公开执行信息。进一步完善对
被执行人财产查冻扣一体化的“点对点”查控机制，
实现法院与房管局、国土局、各大银行、工商局等的
网络管理体系的互联互通。同时，加大对失信被执
行人的惩戒力度，限制其置产置业、乘坐飞机高铁
等高消费行为，以及招投标、资质认定、市场准入等资
格。探索组建执行团队模式，应对新形势下案多人少、
执行力量不足的情况。

在信息化运用中，各地都有好的经验。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金首介绍说，为了实现“两到三年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鄞州法院从查控财产信息，到限
制高消费、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再到24小时执行备

勤，一一落到实处。这些举措在提升办案效率的同时，
给“老赖”以最大的威慑。执行团队跑遍了辖区内的公
安、国土、房管、税务、检察等单位和部门及主要银行，同
他们签订联动执行方案，为提升执行效率与效果打下坚
实基础。此外，法院通过传统媒体以及新兴媒体等载
体，在宣传干警工作的同时不断曝光“老赖”，为执行工
作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义乌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监督科科长刘
苏英说，义乌法院充分运用全省和全国法院执行查控
两个系统，案均查控量达 8 次。执行备勤与法院间协
作高效常态，异地协助拘留实现无障碍。今年 1 至 7
月，实施司法拘留 384 人次。此外，通过完善执行办
案提示，修订《执行案件法律文书审核签发规定》，加
强事中事后监督，加强案件信息录入和案卷质量管
理，落实执行回告和法律文书上网制度，执行公信力
不断提升。

运用信息技术
破解执行难题


